
 

 

名　　稱：售電業及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繳交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7 月 16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本辦法 109.07.16  修正之全文 8  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

第 1 條

本辦法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業務需要，將本辦法有關收取、申報、核算、追補繳作

業之執行及其相關業務事項委任經濟部能源局辦理。

第 3 條

經依電業法及相關規定取得營業許可之售電業及設置非再生能源之自用發

電設備總裝置容量達三十萬瓩以上者（以下簡稱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

應繳交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以下簡稱基金）之費用，其計算公式如下：

一、售電業繳交基金之費用＝非再生能源電能總售電度數× 繳交基金費率

    。

二、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繳交基金之費用＝自用電力度數× 繳交基金費率

    。

前項各款之繳交基金費率＝繳交年度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來源預算數÷ （售

電業預估之非再生能源總售電度數＋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預估之自用電力

度數）。

前二項之自用電力度數之計算方式＝自用發電設備非再生能源電能總發電

度數－各項發電附屬設備用電度數－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度數。

中央主管機關每年得視基金實際收支與再生能源推動及發展情形，檢討第

二項繳交基金費率並公告之。

第 4 條

除中央主管機關另行指定期限外，售電業及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應於每年

二月底前及八月底前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代收專戶繳交基金之

費用，並依規定格式填具申報表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如附件一）。

第 5 條

售電業或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如因停業、歇業、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設備

登記證經撤銷或廢止，應自事實發生或處分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結算及停止繳交作業。

第 6 條

前二條基金費用之繳交或結算經審查若有溢繳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得退

還售電業或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如有短繳之情形，應令其於指定期間內



補繳。

第 7 條

售電業及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應預估次一年度應繳交基金費用之度數，於

每年十一月底前，依規定格式填具申報表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如附件二

）。

第 8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